
房屋租赁合同 

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宝鸡市恭惠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宝鸡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甲乙双方

经平等协商，就租赁事宜签订本合同。 

甲、乙双方就下列房屋的租赁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租赁房屋的基本情况。 

甲方房屋（以下简称该房屋）坐落于宝鸡市中山西路 47 号

办公楼（共六层）及后院内东、西两栋二层楼和车库、后院子。 

第二条房屋用途。 

该房屋用途为宝鸡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公使用。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乙方不得任意改变房屋用途，不得做违

法用途。 

第三条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自 2025 年 1月 15 日至 2026 年 1月 15 日止。 

第四条租赁房屋的租金。 

该房屋一年租金为（人民币大写）叁拾伍万玖仟伍百元整 

（￥ 359500 元／年）。 

第五条、 付款方式。 

乙方按年支付租金给甲方，于 2025 年 6 月 1日前向甲方一

次性支付。 



第六条物业管理。 

1、乙方负责租赁和代管范围内的安全保卫、卫生管理工作， 

负责交纳卫生费、水费、电费、垃圾费的收取，并在规定时间向 

相关部门缴纳，不得违反有关部门规定。 

2、不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 

3、乙方承担租赁范围内的门前三包费用。 

第七条甲方对租赁房屋产权的承诺。 

甲方保证拥有房屋产权，在交易时该房屋没有产权纠纷；除 

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有关按揭、抵押债务、税项及租金等，甲 

方均在交付房屋前办妥。交易后如有上述未清事项，由甲方承担 

全部责任，由此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甲方负责赔偿。 

第八条装修、维修养护责任。 

1、租赁期内，乙方不得改变房屋主体结构，不得改变承重 

结构，要保证楼房安全。乙方因经营所需对原有装修、设施进行

拆除改造和整修装修时，需事先向甲方报送方案、计划并经得甲

方书面同意。 

该房屋结构性维修由甲方负责，日常的房屋维修费用由乙承担。 

3、租赁期间，乙方承担负责防火安全，门前三包，综合治 

理及安全。 

第九条关于房屋租赁期间的有关费用。 

在房屋租赁期间，以下费用由乙方支付： 

1、水、电费； 



2、天然（煤）气费； 

3、物业管理及卫生费； 

以下费用由甲方支付和承担： 

1、房屋大修理费用； 

2、不可抗拒（如自然灾害、国家政策等）原因导致该房屋

毁损或者拆迁。 

第十条租赁期满。 

1、租赁期满后，如乙方要求继续租赁，同等条件下甲方则

优先同意乙方继续租赁； 

2、租赁期满后，如甲方未明确表示不续租的，则视为同意

乙方继续承租，双方另行签订租赁合同。 

第十一条违约责任。 

1、乙方单方提前解除合同的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租金 20% 

的违约金，，其已向甲方支付未使用期间的房屋租金不退；房屋装

修和增设的附属设施、设备，甲方有权无偿取得所有权，乙方支付

的房屋押金不予退还，归甲方所有。 

2、 Z 方擅自改变租赁用途、与人食租、精租’或出借承租场

地给他人使用，除支付合同总租金 20％的违约金外，甲方有权解

除合同。 

3、如因政府部门决定征用该房屋所在土地或该房屋面临政

府规划拆迁而需要拆除的，甲方协助乙方向有关部门申报拆迁补偿。 

第十二条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该房屋毁损和造成损失的， 



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第十三条本合同之附件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之一部分。本

合同及其附件内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与印刷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及其附件和补充协议中未规定的事项，均遵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 

第十四条本合同未尽事项，由甲、乙双方另行议定，可签

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可向宝鸡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五条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

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淤 乙方（ 

签订时间 ,202r 年｛月｝干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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